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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会员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，自 2016 年 10 月 26 日晚夜盘交易时起，

对日内平今仓交易，玻璃品种按 6 元/手，动力煤品种按 12

元/手计收；对非当日平今仓交易，玻璃品种按 3元/手，动

力煤品种按 6元/手计收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郑州商品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0 月 26日 
 


